
國家廉政建設，需政府及全體私部門民間社會力量共同努力

貪腐問題無國界之分
新加坡交通部長易華仁(S. Iswaran)，被指控利用公職人員身份，不當索取和接受價值新幣40萬餘元
的物品及好處（約新台幣990萬元），其中包含F1大獎賽、音樂劇和英超足球賽的門票、1輛自行車、
酒品及乘坐私人飛機與高級飯店住宿等招待等，遭新加坡法院判處1年有期徒刑。

 易華仁是新加坡近50年來第1位被法院審判的政
治人物，也是新加坡建國以來，首例因刑事法
以公職人員身份索取與接受貴重物品未申報被
治罪的被告。

 承審法官批評易華仁濫用權力，損害了民眾對
公共機構的信任，也影響了國家清廉形象。


